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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3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13175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洋山保税港区等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（国

税函〔2006〕1226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

国家税务局：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设立洋山保税港区的批复》

（国函〔2005〕54号）及《国务院关于完善珠澳跨境工业区

珠海园区政策措施的批复》（国函〔2005〕13号）的文件精

神，现将有关规定通知如下： 一、洋山保税港区（简称港区

）和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（简称园区）享受出口加工区

的税收政策，即国内货物进入港区或园区视同出口，实行退

税，港区或园区内企业的货物交易不征收增值税、消费税。

具体政策比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〈出口加工区税收管

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0〕155号）和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出口加工区耗用水、电、气准予退税的通知》（

国税发〔2002〕116号）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芜湖出口加工

区基建物资出口退税的批复》（国税函〔2004〕805号）的有

关规定执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